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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《歙县鼓励集体林地经营权流转及林地适度

规模经营奖补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歙政办秘〔2023〕62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歙县鼓励集体林地经营权流转及林地适度规模经营奖补

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县政府第 28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11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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歙县鼓励集体林地经营权流转及林地适度规模
经营奖补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为鼓励集体林地经营权流转，实现“小山变大山”，

促进林地适度规模经营，助力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，推进林业产

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深化集体

林权制度改革方案》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各级财政预算资金对集体林地经营权

流转、林地适度规模经营给予的奖补。

第三条集体林地经营权流转、林地适度规模经营奖补遵循

“先建后补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”的原则。

第四条健全完善集体林地经营权流转管理服务体系建设。

第二章奖补对象和范围

第五条奖补对象为开展集体林地经营权流转的经营主体；实

施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的经营主体。同一宗集体林地经营权再次流

转，且已享受流转奖补政策的，再次流转经营主体不再享受此项

补助。

第六条鼓励经营主体参与集体林地经营权流转，推广“小山

变大山”经营模式，对流转规模在连片 200 亩以上且签订规范合

同的经营主体，按流转林地面积给予 200 元/亩的补助，单个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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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奖补上限为 40 万元。奖补资金用于流转林地生产经营活动支

出。

第七条支持林业经营主体开展林下经济产业发展，对新建林

下中药材示范基地规模连片 50 亩以上的林业经营主体，经验收

合格后，按 800 元/亩标准予以补助（按 3：3：4 比例，分 3 年

补助），单个主体此项最高奖补上限为 40 万元；对林下采集培

育基地规模连片 100 亩以上的林业经营主体，经验收合格后，按

200 元/亩的标准予以补助（按 3：3：4 比例，分 3 年补助），单

个主体此项最高奖补上限为 10 万元。林下经济奖补资金用于示

范基地生产经营活动支出。

第三章奖补申报条件和程序

第八条奖补申报条件：申报集体林地经营权流转、林地适度

规模经营的奖补主体，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，且近 3 年内未

发生因违法行为受到处罚。

第九条奖补申报程序

1. 初核。所在地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组织相关人员对申报主

体材料进行实地核查，核查结果在林权所在地乡（镇）、村进行

张贴公示（公示时间为 7 天）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公示无异议后报

县林业局。

2. 申请。所在地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对符合奖补条件的，每

年年底前将申报材料报县林业局。

3. 审核。县林业局、县财政局会县直有关部门对申报奖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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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材料进行审核并实地抽查，审核结果在歙县人民政府网站公示

无异议后提请县政府会议研定。

4. 兑现奖补。按以上程序兑现奖补资金。

第四章监督管理

第十条由县林业局会同县财政局制定具体的验收、追偿实施

细则。

第十一条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林业局、县财政局要依据

相关法律、政策规定和实施细则，严格审查申报材料，对弄虚作

假编制申报材料的，全额追回奖补资金，并依法依规处理。

第十二条不得违背农户意愿强行将林地经营权进行流转。

第五章附则

第十三条本办法由县林业局、县财政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

释。

第十四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至2026年 12月底结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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